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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药药地地用用高高毒毒农农药药，，获获刑刑六六个个月月
潍坊一菜农图便宜省事，却付出了更大代价

毒凉皮案

2013年7月份到2013年底，为
防止面皮变质太快，在潍坊做凉
皮生意的李某在制作面皮过程中
加入硼酸，并向一些批发市场、超
市以及个体摊贩等销售了近一万
斤。案发后，公安机关从他的租住
屋内扣押了涉案硼酸22瓶、凉皮
80千克，经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鉴定，
全都含有非食用物质硼酸。

潍城法院判决李某犯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病死鸡鸭案

2013年初，曾因收购、加工病
死鸭，被昌乐县畜牧兽医局罚款
10万多元的张某，通过自己的关
系联系上了莒县的王某等三人，
以每公斤1 . 4元的价格，收购三人
从莒县养殖户手中收来的病死鸡
鸭，偷偷运到自己的秘密加工厂
加工后，卖给在潍坊开熟食炸货
店的郎某等人。

张某落网之后，警方很快摸
清了这个收购、加工、销售病死鸡
鸭的庞大违法网络，涉及人员达
到27人。除了从普通养殖户处收
购，他们甚至还从正规的食品公
司处收购病死鸡鸭用以加工。加
工完成之后，通过包括冯某在内
的五人向下线销售，层层转手之
后，收购价格已经暴涨了20倍还
多。

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张
某等人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张某被判
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

问题猪肉案

2013年5月31日，42岁的胡某
被公安机关拘留。原因是她涉嫌
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胡某落网后，在潍城区开
火烧铺的王某向警方承认，明知
胡某提供的肉品发红，是病死猪
肉，但因价格实在诱人，就买了。

警方调查得知，胡某从2011

年8月开始，共出售病死猪肉、栏
底猪肉375斤。法院认为，胡某的
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食品罪，判决其有期徒刑九
个月。

食品安全案例

让人触目惊心

本报潍坊6月18日讯 （通
讯员 安兆宝 记者 张焜）
因高毒农药甲拌磷价格便宜且
能一次性杀死地蛆，青州菜农庞
某偷偷购买后向自家地里喷洒，
被农业执法部门发现。18日，记
者了解到，青州法院以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决庞某有
期徒刑六个月。而偷偷使用高毒
农药获刑的菜农并不止一人。

青州菜农庞某种植了1 . 8
亩山药和2 . 5亩胡萝卜。2014年
7月初，为了防止地蛆啃食，他
偷偷购买了一箱高毒农药甲拌
磷藏在家中。当月底在农田灌溉
时，庞某将甲拌磷导入喷雾器中，
再加水稀释，然后打开喷雾器阀
门，让甲拌磷顺水渗入地里。

庞某本以为自己偷用高毒
农药的事情十分隐蔽，不会被人
发现，却还是引起了农业执法部
门的注意。在甲拌磷还在喷洒时，
他被农业执法部门查处，随后被
移交给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警
方在庞某农田的泥土样本中检测
出甲拌磷成分。2015年初，庞某
被公诉机关起诉至法院。

青州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
为，庞某在使用农产品种植过程
中使用高毒农药甲拌磷，其行为
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鉴于庞某系初犯且认罪态度
较好，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遂
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
金5000元。

记者了解到，2013年 5月
份，在青州种植了1亩多山药以
供出售的菜农袁某，也曾经偷偷
购买甲拌磷，用水稀释后倒入田
间水渠中，让甲拌磷顺水流入地
里。最终同样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而在2014年11月份，诸城
菜农隋某，为了不让因根部生蛆
的韭菜枯死，使用了放在家中的
甲拌磷，被诸城农业执法人员查
获。结果隋某也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法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甲
拌磷是高毒农药，短期内接触

（口服、吸入、皮肤、黏膜）即可能
引起急性中毒，但这种农药价格
便宜且“杀虫”效果非常好。庞某
购买的甲拌磷每瓶900毫升12
元，一箱甲拌磷总共12瓶，他将
家中所有菜地浇完，也才用了
10瓶。庭审中，庞某曾说，使用
其它低毒农药，需要多次喷洒才
能起到作用，但甲拌磷使用一次
就可以了，既省事又便宜，这是
促使他偷偷使用高毒农药的主
要原因。

本报青岛6月18日讯（记者
陈之焕） 18日，“大洋一号”

在完成大洋第34航次科考任务
后返航青岛。本航次共计5个航
段，科考队在合同区26个区块
内开展了4千米间距的综合热
液异常探测测线调查，并在中
印度洋海盆首次发现大面积富
稀土沉积物，对于深海资源勘
探具有重要意义。

18日，在团岛码头，“大洋
一号”缓缓驶进码头，经历了
215天的航程，科考人员终于回
家了。“走了 8个月，太想儿子

了。”刚下船的科考员张睿抱着
一岁半的儿子亲个不停。

“大洋一号”科考船自2014
年11月16日从三亚起航以来，
历时215天，航程28125海里，在
完成大洋第34航次科考任务后
于18日返航青岛。

此次“大洋一号”履行我国
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勘探
合同，在合同区26个区块内开
展了4千米间距的综合热液异
常探测测线调查，圈定了多处
矿化异常区。科考首次运用我
国自主研发的“进取者号”中深

孔岩心取样钻机、电法探测仪
等硫化物勘探关键设备，获得
了断桥热液区岩心序列样品，
这两套装备的应用，为深海多
金属硫化物勘探技术的突破积
累了经验。

在“大洋一号”的展示厅
中，记者看到了珊瑚、铠甲虾、
贻贝、蔓足类等深海生物样品，
还有热液硫化物、玄武岩等深
海矿物质样品，据悉，此次“大
洋一号”获得了大量多金属硫
化物合同区部分区块的地质、
水文等方面数据和样品，包括

海底照片、沉积物、岩石等。这
些资料和样品将为科学家研究
该区的硫化物评价、环境评价
和生物多样性特征等提供重要
支撑。

科考队在中印度洋海盆首
次发现大面积富稀土沉积物，
这是国际上首次在该区域发现
大面积的稀土沉积物。在中印
度洋海盆初步推断划出了两
个富稀土沉积区域，为下一步
在印度洋开展稀土资源调查
评价和环境演化研究奠定了
基础。

““大大洋洋一一号号””科科考考船船返返航航青青岛岛
首次在中印度洋发现大面积富稀土沉积物

青州法院办案法官告诉
记者，在《国家禁用和限用农
药名录》中，甲拌磷被禁止在
蔬菜、果树、茶叶和中草药材
上使用，因此在蔬菜种植中
使用甲拌磷的行为符合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
行为特征。

同时，依照《刑法》规定，
本罪还要求具有生产或销售
的目的，即具备将有毒有害
食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主
观意愿。庞某种植蔬菜是为
了销售，而非自己食用，即具

备生产、销售的主观目的，且
庞某作为种植户，明知甲拌
磷是禁止在蔬菜种植中使用
的。因此，庞某的行为已构成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依照我国《刑法》规定，
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对人体健康造成
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记者 张焜 通讯
员 陈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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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菜用于销售，主观目的明显

法官说法

▲高毒农药甲拌磷

青州菜农庞某在
山药和胡萝卜地里
使用高毒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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